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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县（区）开放大学，各校外教学点，广东开放大学各学院

（部）、远程教育学习服务中心： 

现将广东开放大学 2024 年 1 月毕业生资格审核（以下简称

“202401批次毕业审核”）及毕业办证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请遵照执行。 

一、毕业审核范围 

2015年春季至 2021 年秋季入读广东开放大学的专科、专升

本、高起本学历教育且符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规定毕业条件的

学生。 

办理课程学分认定与转换业务的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30 日。 

二、毕业审核时间 

202401 批次毕业审核工作分两段进行，具体安排如下： 

阶段 时间 工作内容 

应届生毕业

审核阶段 

12月 4日前 发布成绩 

12月 13日前 上传学历照片 

12月 5日至 12日 毕业初审、毕业复审、毕业确认 

12月 13日至 16日 毕业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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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时间 工作内容 

12月 26日前 生成学历电子注册号、报备学信网 

2024年 1月 5日前 打印毕业证书 

2024年 1月 8日至 9日 少量加急毕业办证 

2024年 3月 4日起 集中毕业办证 

毕业补审核

阶段 

2024年 3月 1日 发布成绩 

2024年 3月 9日前 上传学历照片 

2024年 3月 4日至 8日 专科毕业初审、毕业复审、毕业确

认 

2024 年 3 月 11 日至 3

月 15日 

专科毕业终审、生成学历电子注册

号、报备学信网 

2024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 

本科毕业初审、毕业复审、毕业确

认 

2024 年 3 月 25 日至 29

日 

本科毕业终审、生成学历电子注册

号、报备学信网 

2024年 4月 9日前 打印毕业证书 

2024年 4月 15日起 毕业办证 

三、毕业审核工作要求 

（一）学生毕业申请 

教学点登陆广东开放大学教务管理系统（以下简称“教务系

统”）为学生进行毕业申请的操作。 

应届生毕业审核在第一阶段进行，所有教学点务必按时完

成。 

为保证毕业数据正确无误，毕业审核期间不允许任何学籍信

息修改。各教学点须在毕业终审前认真核实全体预毕业生个人信

息，凡涉及信息有误的，待信息更正完毕后再申请毕业。系统一

旦生成了学历电子注册号，不再受理数据更改和复学申请。 

本科学生申请毕业务必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学生亲自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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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开放大学本科学生申请毕业、学士学位承诺书》（附件 1，

以下简称“承诺书”）一式二份。教学点将本届毕业生的全部《承

诺书》按专业、学号顺序装订成册后留存一册，以便省校抽查。

二是教务系统中毕业审核和学位审核同步完成，教学点须根据学

生填写《承诺书》的内容判断学生本学期是否提交毕业和学位申

请，不允许整班提交或者整班确认。 

（二）教学点毕业资格审核与确认 

各教学点须规范照片采集工作，敦促图像采集单位务必保证

毕业生学历照片及时上传学信网。各教学点将学历照片上传教务

系统时，确保学信网学历照片和毕业证书照片一致，学信网缺少

学历照片的学生不能参加毕业审核。 

教学点在教务系统提交毕业申请，并进行毕业资格的初审、

复审、确认，其中教学点工作人员负责初审和复审，审核无误后

教学点负责人负责确认毕业生名单。 

注：参加校内抽检毕业论文的学生，其毕业审核时间顺延至

3 月的毕业补审核。 

（三）教务部毕业资格终审 

教学点结束毕业申请操作后，教务部组织开展毕业资格终

审。在毕业终审期间，教学点不能上传、修正照片；待毕业终审

结束后，再开通照片管理功能。 

毕业终审数据须经过学信网身份校验，不能通过身份校验的

数据将无法申请毕业，待完善信息后再重新申请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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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部将终审通过的名单生成学历电子注册号，并完成学信

网报备工作。 

（四）毕业证书制作 

通过学信网报备的学历电子注册号,教务部将统一进行毕业

证书制作。 

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办法》（教学

〔2014〕11 号）第十八条相关规定：“毕业证书发证日期即是

学历注册提供网上查询的有效日期”。202401 批次的毕业证书

发证日期统一为 2024 年 1 月 10 日。 

（五）毕业证书办理 

1.填写和审核毕业生登记表 

从 202307 批次毕业起，省校不再提供纸质的毕业生登记表

供学生填写。学生在毕业前须登录学生空间按要求填写毕业生登

记表。教学点根据学生填写的内容进行审核并填写分校（学院）

鉴定意见，个别已填写纸质毕业生登记表可继续使用。填写要求

参见《广东开放大学毕业生登记表填写要求》（见附件 2） 

2.打印学生毕业生登记表 

教务系统生成学历电子注册号后，教学点在系统按毕业批次

下载导出通过审核的毕业生登记表（PDF格式）。毕业生登记表

须采用 A3 纸彩色双面打印，教学点在打印时请留意打印的清晰

度。 

3.发放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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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证书制作完成后,教务部安排教学点办证（包括毕业证

书、毕业生成绩单和毕业生登记表盖章等事项）。教学点须凭《广

东开放大学报送 202401 批次毕业生材料盖章审批表》（附件 3）

和《毕业办证介绍信》（附件 4）到省校办理相关手续。 

由于第一批毕业证书办理及发放时间临近寒假，故 1 月份的

证书办理将优先面向急需证书的学生，其余学生毕业证书将安排

在下一学期开学后办理。教学点也可以申请与第二阶段证书一并

办理。 

各教学点领到证书后注意毕业证书的保管和颁发，切忌扣押

证书。证书必须由本人凭有效身份证件到教学点领取，如学生确

实无法自行领取，也可委托亲戚朋友到校代领（须提供双方身份

证复印件及学生本人亲笔手写委托书），或通过邮政机要渠道寄

件，由本人签收。 

证书颁发时，教学点须提醒学生核对证书上所有信息，如信

息有误及时与省校联系更换。证件遗失概不补办。 

（六）毕业生档案管理 

学生毕业时，除学籍卡及学籍相关佐证材料外的其他档案统

一封装盖章后移交给学生，由学生自行报送至单位或者相关档案

主管部门。学籍卡则由档案管理员统一整理、归档，省校定期进

行抽检。 

档案移交时，应在学籍卡注明档案交接双方经办人姓名以及

交接时间，经核对无误后履行签字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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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系方式 

为提高工作效率和缩短办证时间，在毕业审核期间，教务部

将通过“广开学籍学位管理”QQ群（群号：163939771）、“开

放教育教学运行与教务管理”工作群、群邮件等方式与教学点进

行及时沟通，教学点需密切关注群消息，毕业审核及办证工作如

有疑问，请与教务部联系。 

成绩复查联系人：陈奕华；联系电话：020-83493139；办公

地点：广东开放大学 1号楼 203室； 

毕业审核联系人：耿立伟；联系电话：020-83493139；办公

地点：广东开放大学 1号楼 203室； 

毕业办证联系人：杨子珺；联系电话：020-83493139；办公

地点：广东开放大学 1号楼 203室。 

 

附件：1.广东开放大学本科（专升本）学生申请毕业、学士 

        学位承诺书 

      2.广东开放大学毕业生登记表填写要求 

3.广东开放大学报送 202401 批次毕业生材料盖章审 

  批表 

   4.毕业办证介绍信 

 

 

广东开放大学 

                               2023年 11 月 7日 


